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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号决定（2018年，迪拜，修订版） 

国际电联2020‐2023年的收入和支出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18年，迪拜）， 

考虑到 

a)  2020‐2023年战略规划包含了符合本届大会第71号决议（2018年，迪拜，

修订版）规定的国际电联总体目标、部门目标和输出成果，以及规划中确定

的工作重点； 

b)  有关成本回收总原则的全权代表大会第91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

拉，修订版）， 

进一步考虑到 

a)  在审议国际电联2020‐2023年财务规划草案时注意到，在高效使用国际电

联资源以实现战略规划的总体目标和部门目标以及为支持项目需求增收方面

的挑战显著； 

b)  有必要将国际电联的战略、财务和运作规划联系起来， 

注意到 

有关在国际电联完善落实基于结果的管理的本届大会第151号决议

（2018年，迪拜，修订版），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涉及规划、项目安

排、预算编制、监督和评估，其实施应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国际电联的管理系

统，其中包括财务管理， 

进一步注意到 

本届大会第48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强调国际电联人力资源

的管理和开发对于实现其总体目标、部门目标和输出成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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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定 

1  授权国际电联理事会起草国际电联两个双年度预算的方式应为，根据本

决定附件1，通过预期收入来实现国际电联总秘书处和三个部门总花费的平

衡，同时顾及下列内容： 

1.1  2020‐2023年间，成员国的会费单位金额为318 000瑞郎，保持不变； 

1.2  国际电联各正式语文的口译、笔译和文本处理花费在2020‐2023年期间不

得超出8 500万瑞郎； 

1.3  在通过国际电联的双年度预算时，理事会可以做出决定，为满足未预见

的需求起见，给予秘书长在一项实行成本回收活动的收入限额内，增加该成

本回收产品或服务预算的可能性； 

1.4  理事会须每年审议预算中的收支、不同活动和相关支出以及与国际电联

相关的关键财务指标； 

2  如果2022年不召开全权代表大会，则理事会须首先征得多数国际电联成

员国对预算中的年度会费单位金额的批准，然后制定2024‐2025和2026‐2027

年及之后的双年度预算； 

3  理事会可以授权花费超出大会、会议和研讨会的预算支出，条件是花费

金额能够用往年的节余补足或记入下一年度的支出； 

4  理事会须在每个预算期内，评估在以下方面已经发生的变化和在本期预

算和今后预算期可能发生的变化： 

4.1  联合国共同制度制定并适用于国际电联职员的薪金表、养恤金缴费及补

贴，包括任职地点补贴调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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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影响采用联合国薪金表的职员的人员费用的瑞士法郎与美元之间的汇

率； 

4.3  非人员项目支出方面的瑞士法郎购买力； 

5  理事会有责任尽可能厉行节约，特别考虑到本决定附件2中削减花费的

措施并考虑可能的资金缺口。为此，理事会应在以上做出决定第1段规定的

限额内，制定符合国际电联需要的最低限度预算； 

6  下述最低限度指导原则应适用于所有花费削减： 

a)  国际电联的内部审计职能应继续保持坚实有力且行之有效； 

b)  不得发生会影响成本回收收入的花费削减； 

c)  与贷款偿还相关的固定费用不得削减； 

d)  与离职后健康保险（ASHI）相关的固定费用应与联合国共同制度的其他

组织所决定的工资和福利保持在同一水平； 

e)  为确保职员的安全和健康所需的国际电联办公楼的定期维护费用应优化

使用； 

f)  国际电联的信息服务应照常有效运行； 

7  在任何情况下，理事会须将储备金账目的水平维持在年度总花费的6%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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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秘书长，在协调委员会的协助下 

1  根据上述做出决定中的相关指导原则、本决定的附件和向本届全权代表

大会提交的所有相关文件，制定平衡的2020‐2021和2022‐2023双年度预算草

案； 

2  在国际电联的各项运作中制定和实施适当的增收、节支和减支计划，以

确保预算平衡； 

3  尽快实施上述计划， 

责成秘书长 

1  在理事会2019年和2021年例会召开的七个星期之前，向理事会提交制

定、审议和确定双年度预算所需的完整且精确的数据； 

2  对含有系统和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所有要素的第71号决议（2018年，迪

拜，修订版）所确定的风险管理政策予以实施、监督并提出改进意见，并向

理事会做出年度报告； 

3  全力实现平衡的双年度预算，并且通过理事会人力和财务资源工作组

（CWG‐FHR）提请成员关注所有可能对实现此类平衡产生财务影响的决定，

并每年向理事会报告， 

责成秘书长和各局主任 

1  每年向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概要说明与本决定附件2每项相关的花费

概要以及国际电联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及当年国际电联预算预期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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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遣余力地通过培育一种增效节约的文化来实现减支，并且在上述提交

理事会的报告中包括在已批准的总体预算内实现的节约； 

3  在提交理事会的上述报告中包括有关预算外活动和相关花费的报告，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授权秘书长按照现行《财务规则和财务细则》第27条，在预算执行实现

盈余的情况下，优先支持ASHI基金划拨适当款项，将ASHI基金保持在可持续

水平； 

2  授权秘书长在预算执行实现盈余的情况下，向新办公楼项目基金划拨适

当款项，以支付无法由东道国贷款合法支付的费用； 

3  在充分考虑到上述做出决定中的相关指导原则、本决定的附件和向全权

代表大会提交的所有相关文件的情况下，审议并批准平衡的2020‐2021和

2022‐2023双年度预算； 

4  在额外收入来源已经确定或节余已经实现的情况下，考虑追加拨款； 

5  审议由秘书长制定的低成本高效益以及削减成本计划； 

6  顾及实施任何削减成本计划对国际电联职员产生的影响，其中包括自愿

离职和提前退休计划实施的影响，而相关费用可由预算盈余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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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考虑可以采取的、旨在加强国际电联财务控制的措施时，顾及诸如资

助离职后健康保险（ASHI）和国际电联办公场所楼宇的中长期维护和/或翻修

等问题所产生的财务影响； 

8  请外部审计员、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IMAC）和CWG‐FHR继续提出建

议，以便在特别顾及上述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第7段所确定问题的前提下，

确保加强国际电联的财务控制； 

9  审议与此问题相关的报告，并酌情向下一届全权代表大会提交报告， 

请国际电联理事会 

在可行的范围内，在其2021年例会上确定2024‐2027年时间段的初步会费

单位金额， 

请成员国 

在2021日历年结束之前，宣布2024‐2027年时间段各自暂定的会费单位。 

（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2002年，马拉喀什，修订版）–（2006年，安塔利亚， 

修订版）–（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2014年，釜山，修订版）–（2018年，迪
拜，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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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号决定（2018年，迪拜，修订版）附件1 

表1 

国际电联2020‐2023年财务规划：收入与支出 

2020‐2023年计划内收入和支出 

单位：千瑞郎 

a b a+b 

  

  

2020年‐2021 年 

 

预算草案 

2022年‐2023 年 

 

预算草案 

2020年‐2023 年 

财务规划 

草案   

计划收入 

A  应摊会费          

A.1  成员国会费  218,586  218,586  437,172 

A.2  部门成员会费  27,854  27,854  55,708 

A.3  部门准成员  3,422  3,422  6,844 

A.4  学术成员  666  666  1,332 

A  应摊会费合计  250,528  250,528  501,056 

     

B  成本回收合计  75,750  75,750  151,500 

  

C  利息收入  600  600  1,200 

D  其他收入  200  200  400 

E  储备金账目存/提款  0  0  0 

F  预算执行产生的结余  4,263  1,832  6,095 

G  资金缺口  0  0  0 

  

收入合计  331,341 328,910 660,251 

     

计划支出 

总秘书处  183,223  182,921  366,144 

无线电通信部门  59,884  63,247  123,131 

电信标准化部门  27,964  26,996  54,960 

电信发展部门  60,270  55,746  116,016 

支出合计  331,341  328,910  660,251 

收入减去支出  0  0  0 

表2 

2020 年– 2023 年财务规划草案–计划费用–单位：千瑞郎 

总体目标 

  

2020年‐2021 年估算 

2020年‐

2021年 

合计 

2022年‐2023 年估算 

2022年‐

2023年 

合计 

2020年‐

2023年 

合计 

GS  ITU‐R  ITU‐T  ITU‐D  ITU  GS  ITU‐R  ITU‐T  ITU‐D  ITU  ITU 
  

总体目标 1：增长  45,806  13,176  9,508  13,466  81,956  45,730  13,914  8,909  12,456  81,009  162,965 

总体目标 2：包容性  60,463  18,563  10,347  20,008  109,381  60,364  19,607  10,258  18,506  108,735  218,116 

总体目标 3：可持续性  32,980  10,779  2,237  14,236  60,232  32,926  11,384  2,160  13,167  59,637  119,869 

总体目标 4：创新  23,819  11,378  3,915  3,992  43,104  23,780  12,017  3,779  3,692  43,268  86,372 

总体目标 5：伙伴关系  20,155  5,988  1,957  8,568  36,668  20,121  6,325  1,890  7,925  36,261  72,929 

国际电联合计  183,223  59,884  27,964  60,270  331,341  182,921  63,247  26,996  55,746  328,910  6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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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号决定（2018年，迪拜，修订版）附件2 

提高国际电联的效率并减少其支出的措施 

1)  确定并消除国际电联所有结构性机构和措施在职能和活动方面所有形式

的重复。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统一和更密切的合作，包括优化管理

方法、由秘书处提供的后勤服务、协调和支持以及财务和行政管理工作

的集中化。 

2)  通过秘书处的跨部门任务组（ISC‐TF）协调统一所有研讨会、讲习班和

跨部门活动，以避免议题的重复，优化管理、后勤、协调和秘书处的支

持工作，并且受益于各部门之间形成的合力以及对所涉议题采用的整体

做法。 

3)  提高区域代表处实施整体国际电联各项总体目标和部门目标方面的效

率，即，在利用当地专家和当地关系及人脉资源方面的效率。尽最大可

能与区域性组织协调开展活动，并合理利用现有的财务和人力资源，包

括节省差旅费用以及与在日内瓦以外规划和组织活动相关的费用。 

4)  通过自然减员、重新调配职员和审查以及可能降低空缺职位的级别（特

别是总秘书处和三个局的非敏感科室）的方式实现节省，以提高生产

力、提高效率和效能。 

5)  在开展新活动或额外开展的活动时，优先考虑人员重新调配。招聘新职

员应为最后方案，同时顾及性别平衡、地域分配原则和新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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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只有在现有职员无法提供相关技能或经验、而且经高级管理层书面确认

所涉需求后才可使用咨询顾问。 

7)  完善能力建设政策，使（包括区域代表处职员在内的）职员具备熟练开

展跨部门工作的能力，以提高职员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有利于将其重新

调配给新活动或额外开展的活动中。 

8)  除其他措施外，通过在各个层面举办各类无纸化大会和会议，降低国际

电联总秘书处和三个部门的文件制作成本；鼓励员工避免打印电子邮件

和文件；减少更多纸质文件的存档；推行旨在将国际电联打造成为一个

完全无纸化组织的举措，并推动将创新型信息通信技术（ICT）解决方案

作为可行且可持续的用纸替代方案，但不显著降低向活动参与者提供的

信息或国际电联职员从事日常工作方面的质量。 

9)  将国际电联的宣传性/不产生收入的出版物的印刷和分发降至绝对必须的

最低限度。 

10)  在不妨碍实现全权代表大会第154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总

体目标的前提下，在为各层面开展的各类活动提供口译和国际电联文件

笔译（包括尽可能缩短文件篇幅）以及编制出版物的过程中，并且通过

优化各语文服务中的资源使用（包括使用替代笔译程序），同时保持翻

译质量和电信/ICT术语的准确性，实施厉行节约的可实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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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据财务规划和双年度预算，并酌情通过成本回收和自愿捐款，提高信

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项目活动以及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活动的效率。区域代表处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协作，参与在区域层面开展

的WSIS活动。 

12)  优化会议的数量和会期，并借助ICT能力举办这些会议。通过重组和/或

中止无输出成果和/或存在重复活动的各组的工作，将这些组的数量削减

至必要的最低水平，同时避免任何风险，尤其是避免无法实现国际电联

总体战略和运作目标以及部门目标方面的风险。 

13)  定期评估战略目标、部门目标和输出成果的实现程度，以便在必要时利

用重新分配预算来提高效率。 

14)  对于新活动或那些具有更多财务影响的活动，须进行“附加值”评估以

提高效率，并且避免工作的重叠和重复。 

15)  要慎重考虑区域性举措的规模、地点及其资源分配、输出成果和给成员

的援助在区域和总部的区域代表性两方面以及那些源自世界电信发展大

会成果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并直接由部门预算资助的行动。 

16)  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减少差旅费用。相关标准应考虑并旨在最大可能地

减少公务差旅、优先考虑从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派遣职员来限制出

差时间、通过由一方代表多方出席会议，以及合理安排总秘书处和三个

局各部/处的出差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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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呼吁成员国将在所有大会、全会及其他会议上提出问题的数量以及为审

议这些问题所花费的时间减至必要的最低水平。 

18)  国际电联继续落实提高国际电联财务基础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综合计

划，同时筹措必要的资源，并且尤其要改进需要大笔长期投入的机构内

部项目的管理。 

19)  敦促国际电联成员国、部门成员及其他成员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来结清/

消除拖欠国际电联的欠款。 

20)  优化与以下相关的支出：国际电联建筑和设施的维护、日常维修和改造/

重建以及与按照适用的联合国系统标准提供安全保障。 

21)  增加虚拟会议的使用和实体会议的远程参与，以便减少和/或避免因出席

那些提供网播甚至字幕（包括远程文件和文稿介绍）的会议而产生的差

旅。 

22)  引入可提高国际电联效率、可全面推广的创新型工作手段和工作方法。 

23)  在更大可能范围内终止国际电联与成员国之间的传真和传统邮件通信方

式，以现代电子通信方法取而代之。 

24)  继续努力，简化、协调或酌情废止内部行政程序，进而实现数字化和自

动化。 

25)  考虑进一步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共享一些共同服务，并在有益的情况下将

此类共享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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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呼吁成员国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尽可能在提交给国际电联大会的提案中

包括载有相关信息的附件，以便秘书长/各局主任确认这些提案可能造成

的财务影响。 

27)  理事会和国际电联管理层采取的任何其他措施，包括提高内部审计职能

的效率，实现职能评估制度化，评估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欺诈及其他风

险，及时实施外部审计员、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IMAC）和联合检查组

（联检组）的建议以及落实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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